行政处罚决定书
                                 密环罚字[2019]361号
当 事 人 名 称:北京清凉谷风景区
法 定 代 表 人:朱继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10298862x0   
2019年7月1日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贾峪村的北京清凉谷风景区进行现场检查。经查，你单位2010 年开工建设的清凉谷宾馆、清凉谷游客中心、清凉谷停车场、清凉谷办公用房已运营，经营范围 8000平方米，未办理环保备案手续。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等证据为凭。

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我局于2019年7月16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利作出陈述申辩、听证的权利，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未提出听证申请。以上事实有北京市密云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密环罚听告字[2019]41号）和《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处人民币壹万贰仟万元整的行政罚款。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到你单位存款账户银行以转账的方式缴纳罚款，未在银行开立账户，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缴纳。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或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以下空白）

2019年8月15日

联系人: 金磊     王鹏 
          电 话：69065972

地  址：北京市密云区新南路65号   邮政编码：101500

